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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居住正義 2.0—房地稅改大家談座談會會議紀錄 
  

壹、時間：108年 9月 2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臺北願景計畫工作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陳家蓁         紀錄：陳亞筠 

肆、與談人：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理事長楊松齡、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

鄉學系副教授林秋綿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教

授陳津美、內政部地政司視察蔡育芬、臺北市政府地政

局局長張治祥 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(略) 

陸、稅捐處倪處長永祖議題簡報：單一自住輕稅 

柒、綜合討論： 

一、 張局長治祥 

(一) 市長提出「單一自住輕稅」，係針對在全國只有一間房子且自

住者，認為應該保障居住權，給予持有稅較輕負擔，此政策理

念相信多數人都支持。 

(二) 不動產稅賦法令是由中央訂定，地方可以調整的空間很小。

房屋稅單一自住輕稅臺北市是透過稅基折減方式來降低稅額，

所依循的是財政部 105年的函示。地價稅稅率自住部分為 

2‰，非自住為 10‰~55‰，稅率在自住跟非自住間已有區別，且

稅率為中央法規訂定，地方政府無調整空間。稅基在現行法

令制度下，係採區段地價方式辦理，由各縣市地政機關查估

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後，交由地價評議委員會依一定比例評定

各地價區段之公告地價，同一區段內各筆土地地價皆相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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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針對個人持有狀況給予不同地價。另公告地價評定後，

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6 條規定以其 80%~120%為申報地價，再

由稅捐機關依同條例第 17條規定按申報地價課徵地價稅，因

此依現行法令地方政府無法針對單一且自住地價稅從稅基進

行折減。 

(三) 國外制度多以不動產市價作為課稅的基礎，再以財政角度來

衡量需要多少稅收。我國現行制度存在市價、公告現值、公

告地價等多種地價，市長曾說過希望能朝多價合一目標邁進，

但現在實價登錄制度尚不健全，市價還不能成為課稅基礎，

因此呼籲大家繼續關心實價登錄的修法，讓實價登錄制度更

健全。 

二、 楊理事長松齡 

(一)住宅是最基本的需求，怎麼讓自用的住宅能夠負擔最低？又

房屋稅的基本稅率是 1.2%，地價稅的稅率 10‰，也就是 1%，

房屋是人為改良，土地是先天，房屋稅怎麼比地價稅還重？對

於柯市長，為了達到居住正義，給予單一自住房屋輕稅，把自

用住宅用地稅率調降到最低的政策方向，個人非常支持。 

(二)有關單一自住地價稅部分： 

1.依司法院釋字第 607號解釋，租稅採租稅法律主義，對於課稅

的主體、課稅的客體、稅基及稅率，都要用法律來明定，因此，

修改地價稅稅率有其困難度。 

2.地價稅稅基是規定地價，依平均地權條例、地價調查估計規則，

所蒐集的是買賣價格和收益價格，計算區段地價的時候，要考

量公共設施、土地改良、環境污染等等，計算單筆的土地地價

時，要考慮是否為繁榮街道或非繁榮街道？因此，採稅基折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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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有執行不易的問題。 

3.此外，如政府對持有土地者給予補貼，相對無殼蝸牛得不到任

何補貼，易引起公平正義的問題，給予補貼應該再深思。 

(三)房屋稅單一自住稅基折減應訂上限，畢竟自住房屋稅負很低。 

三、 林副教授秋綿 

(一)房屋稅與地價稅分屬兩個不同的主管機關，其稅基與稅率的

法源依據均不同。房屋稅的稅基是依照「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

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」評定，該要點屬於臺北市的行政規

則；反觀地價稅，從公告地價、申報地價等稅基評定的法令規

定，均由中央訂定，臺北市無權變動。 

(二)地價稅是否能比照房屋稅依不同的情況將稅基給予不同的折

扣？首先，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為持分所有，除了有持分對應

問題外，亦無法針對不同持分依自住、非自住給予不同公告地

價。其次，稅基乘上稅率前先行折扣，需要中央修改法規方能

進行，地方無權限。另外，從稅率來看，房屋稅及地價稅的自

住稅率分別為 12‰及 2‰，相較之下，地價稅稅率已經低於房

屋稅，故是否要針對單一自住減輕地價稅稅率，實有再商榷餘

地。另稅制檢討屬中央權責，建議參考國外不動產稅制，由查

估單位依照專業查估土地「市價」，地方政府再依照每年財政

預算需求來決定稅基與稅率。 

(三)有關單一自住房屋稅折減是否要有上限，雖然憲法保障人民

的居住權益，且人民有權利選擇更好的居住環境，但是若超過

限度，則非僅為基本居住功能，故贊同稅額折減有其上限，至

於上限應訂多少，則有討論空間。另外，房屋稅額計算尚需乘

上地段率，但地段率於地價查估已經納入考量，建議廢除地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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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規定。 

四、 陳教授津美 

(一)非常贊同臺北市政府全國單一自住輕稅政策，只是目前地價

稅稅率 10‰到 55‰，自住由早年的 5‰下降到 2‰，已經比房屋

稅的 1.2%低，應就房屋稅條例、土地稅法、土地稅減免規則，

從長遠整體的通盤考量。 

(二)從 107 年財政資訊中心統計臺北市地價稅自住件數來看，稅

額在 5千元以下的占 54%，平均稅額約 2,600元，折減影響不

大，如果調整稅率，應由中央整體考量，訂定區間稅率授權地

方政府視情況調整。至於補貼基本是社會福利的概念，個人站

在財稅的觀點，建議倘地價稅給予補貼，要設一些條件，第一

個條件是納稅義務人須善盡繳稅義務，必須如期繳納者，第二

基於簡政，納稅人應負協力申報義務，應提出申請。 

(三)贊同房屋稅單一自住稅基折減，使其名目稅率從目前的 1.2%

降成 0.6%，等於稅率 6‰，與地價稅稅率 2‰差距拉近。另就財

稅立場，學理上這種減稅稱為稅式支出，會影響公共建設品質，

長遠則影響經濟成長，除非已籌措到財源及相關配套措施，否

則單一自住房屋稅還是要訂上限；惟基於簡政便民，贊成不設

上限，有上限會讓稅制變得複雜，站在租稅理論的角度上，希

望用最小的稽徵成本達到公共建設所需的財源。 

五、 蔡視察育芬 

(一)地價稅稅基基礎-公告地價係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14、15 條

規定辦理查估，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(88)內地字第

8885163號函釋需整體考量民眾地價稅負擔能力辦理評定。另

外為了區別自住與非自住，稅率方面，土地稅法明訂自用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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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按 2‰計徵，故稅率上已適度減輕自住民眾的租稅負擔。 

(二)地價稅的課徵既已考量民眾負擔並有自住優惠稅率的規定，

已是輕稅制度，理應沒有折減稅基或調整稅率的必要，特別是

稅基折減的作法，於母法平均地權條例、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與

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法令中都沒有空間可以

辦理，實屬於法無據，希望貴府審慎考量。 

捌、陳局長家蓁回應 

一、單一自住地價稅輕稅的部分，綜合大家的意見，如給予補貼須考

量公平性；在稅率部分，各位認為自住稅率已偏低，希望中央可

以整體檢視，未來在單一自住的部分訂定不同的稅率，或授權地

方政府可視政策調整；至於稅基折減是有困難度的。又因房屋稅

和地價稅的稅基基礎不一樣，未來中央應同步檢視。 

二、單一自住房屋稅部分，如果市民只持有一間價值較高的房子，為

實現居住正義，各位專家普遍認為仍要訂上限，至於上限要怎麼

訂，後續會再研究。 

三、後續將依各位專家寶貴意見評估單一自住輕稅政策可行性。 

玖、意見交流與溝通 

一、民眾提問： 

房屋稅的折減對於地方政府的財政有沒有影響？  

二、陳局長家蓁回應： 

(一) 本府為研議提高單一自住房屋稅基折減幅度，將實質稅率由 

1％再降到 0.6％，已評估稅收影響並籌妥財源。 

(二) 103 年 7 月 1 日以後興建完成的房屋，其適用新屋構造標準

單價，漲幅為 30年前原來標準單價的 2.6 倍，經實施 3 年

檢討，為減緩適用新標準單價房屋因一次性大幅調整，產生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D00000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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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負遽增的衝擊，經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06 年會議審議

通過並經本府公告，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，凡適用 103 年 7

月起新標準單價表的房屋，該標準單價按 70％計算，之後每

2 年遞增 10％，採計 6 年緩漲。因此，本府推行單一自住輕

稅，短期以緩漲增加稅收部分補足財源。 

(三) 在長期來看，本府已建議財政部，應依「持有戶數」課徵房

屋稅，取代原依「實際使用情形」課稅，除單一自住給予最

低適用稅率外，其餘依持有房屋戶數課稅，家戶不論持有幾

戶住家用房屋，保障其中 1戶可適用較低稅率 1.2%，家戶持

有第 2 戶以上房屋及法人持有房屋，授權地方政府於法定房

屋稅率區間，依持有住家用房屋戶數採累進差別稅率，以提

高多屋者持有成本，抑制房產炒作，同時降低稽徵成本。稅

率制定屬中央權責，本市未來會在中央規劃下，訂出差別稅

率。 

三、楊理事長松齡回應： 

為實現居住正義，也必須考量地方財政自主性，依現行六都對土

地稅的財政依賴度，高達 6 成到 7 成，如要推行地價稅折減或

優惠，應思考如何解決地方財源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拾、散會：16時 30分  


